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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宣传日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点评法律热点

让劳动者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今天是2015年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 而这个日子对于劳动者来说更有意义。 《劳动法》 实施的第20个年

头刚刚过去， 随着我国劳动立法的不断完善，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更高程度的保护， 同时， 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
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相关权益保护缺位的问题。

由此， 本报特别邀请了五位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请他们围绕广大劳动者关注的五个热点问题， 就如何完
善法律法规提出专业的建议。 以此， 我们共同为劳动者的权益呐喊。

劳动基准是指国家以强制性
规范规定的关于工资、 工时、 休
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女职工
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等方面的最
低劳动标准。 目前， 我国在劳动
者基准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规定
分散、 内容散失、 法律位阶低、
法律陈旧等问题。 那么， 如何才
能保障劳动者工资、 休息休假等
方面的劳动权益？

【热点 】
劳动基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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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的劳动基准在法
律规定和执法上存在许多问题，
亟待通过加强与完善立法予以
改进。首先，在休息休假方面，我
国的规定纷繁复杂，一些法律文
件已十分陈旧。1981年出台的《国
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
只适用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职
工， 一方面这不符合平等原则，
另一方面有的概念已发生变化，
在实践操作中易发生争议 。再
如， 在各种法定休假的计算中，
有的按自然日计算，包括法定节
假日和休息日 ，如探亲假 ；有的
按工作日计算， 如带薪年假；更
多的是没有明确规定，如婚假。

其次，工资基准问题各地标
准不一。以最低工资标准扣除项
目为例，全国大部分地区规定最
低工资标准中包括个人应承担
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而
上海、北京等地不包括个人应承
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另外， 对加班工资基数的计算，
各地也不尽相同。

此外，劳动基准的执法力度
也亟待加强。不少劳动者就劳动
基准问题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却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只
能转向更加耗时、自己承担更多
举证责任的仲裁—司法程序。对
于各项劳动基准，需要一部统一
的《劳动基准法》，明确对违反各
项劳动基准的用人单位的法律
罚则 ，设置比 《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 》更有力 、更有效的执法规范
和手段，确保劳动基准可以得到
低成本的贯彻。

点评：
黄乐平

(首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
杰出律师、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
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尤其
是延迟退休制度即将实施， 从立
法的方向上看， 应该保护达到退
休年龄而实际没有退休的劳动
者。 目前， 对于超龄劳动者与单
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以
及他们劳动报酬、 养老、 工伤保
险待遇等方面的问题， 是社会关
注的热点。 如何保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 使他们实现 “老有所养”？

【热点 】
超龄用工问题
２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的规
定，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合同终止。
而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的， 劳动合同终止。 这样， 后
者就限制了达到退休年龄劳动者
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权利。

而在超龄劳动者的养老待遇
方面， 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
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就不能缴纳
社保。 由此， 很多公司的一些岗
位就专门招用超龄的退休人员，
以降低法律的风险。 可是， 在同
一个岗位上， 如果两位员工只是
在年龄上存在是否达到退休年龄
的差别， 而达到退休年龄的就不
能享受社保， 这就造成了他们养
老保险待遇的巨大差别。 目前我
国有 《工伤保险条例》， 而对养
老保险的专门立法还很欠缺 ，
《社会保险法》 对养老保险的有
关规定也不明确。 我认为， 不应
为超龄劳动者设置相关的制度障
碍， 不能因为年龄的原因将他们
排除在 “劳动者” 的范围之外。

此外， 对超龄劳动者因工受
伤的问题， 目前实践中主要的处
理方法是按照最高法 《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三）》， 超龄劳动者与单
位虽然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 不
能认定工伤， 但可以享受相关待
遇。 我个人期望， 对于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 但还没有享受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 能够确认
劳动关系， 认定工伤。 去年， 我
们就处理过一个61岁农民工因工
受伤后被认定工伤成功的案例。

点评：
时福茂

(第二届全国维护职工权
益杰出律师、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
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

随着劳务派遣用工泛滥产生
的诸多问题， 近年来， 通过 《劳
动合同法》 的修订， 《劳务派遣
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出台 ，
法律法规对劳务派遣用工做出了
有效的规制。 明年， 调整劳务派
遣用工的 “过渡期” 即将结束 ，
而企业劳务派遣用工不规范的现
象仍然存在， 如何保障被派遣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热点 】
劳务派遣问题
４

我在实践中发现， 劳务派遣
用工现在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
第一， 目前仍有一些企业使用派
遣工的比例甚至超过百分之五
十， 没有执法者监管。 第二， 一
些企业在主营业务岗位大量使用
派遣工， 没有人重视。 第三， 一
些企业长期使用派遣工， 从2008
年 《劳动合同法》 到现在， 超过
六年， 没有人处理。 第四， 用工
单位和派遣单位联手侵犯职工合
法权益， 这一现象尤其普遍。 而
《劳动合同法》 修订后， 现在还
出现了一些新型的违法行为， 用
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签订业务外包
合同 ， 以此逃避法律监督 。 例
如， 用工单位找皮包公司签订劳
务派遣合同， 职工起诉后对企业
违法的处理无法执行。 为解决上
述问题， 我认为需要修改法律，
加大违法成本， 让违法者没有违
法的空间。

对于如何完善目前劳务派遣
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提出以下几
个建议： 第一， 企业超过百分之
十使用劳务派遣用工， 可以比照
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制度来处
罚企业。 第二， 企业在主营业务
岗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的， 可以
比照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制
度， 企业支付员工双倍工资。 第
三， 企业使用劳务派遣用工超过
一年的， 同样也可以比照处罚。

这些做法的主要目的， 就是
一定要将劳务派遣制度的初衷体
现出来： 临时性、 辅助性、 替代
性， 从而由此控制企业， 避免他
们利用劳务派遣制度损害职工的
权益。

点评：
曹智勇

(第四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
杰出律师、 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
主任)

目前， 非标准用工的方式在
我国被广泛采用， 如劳务派遣用
工、 非全日制用工。 随着 《劳务
派遣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施
行， 劳务派遣制度不断完善。 而
针对非全日制用工， 目前尚缺乏
有效的行政监管、 标准统一的司
法裁判保证。 如今， 许多行业劳
动者的用工方式属于非全日制用
工。 他们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热点 】
非全日制用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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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在非全日制用工方面
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一定缺失， 尤
其是在非全日制用工中超法定工
时的问题方面。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相关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是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
小时的用工形式。 由此， 严格从
定义来看， 非全日制用工制度具
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只有在法定
时间范围内的用工制度才属于法
律意义的非全日制用工。

但是，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非
全日制用工超出法定工时的情
况，而《劳动合同法》却并没有对
此种情况的认定、 处理做出明确
规定。在用工超出法定工时时，是
按照加班处理， 由用人单位支付
加班工资， 还是认定为全日制用
工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
一方面，如果仅按加班处理，可能
出现用人单位恶意采用非全日制
用工形式， 规避全日制用工形式
下的相关义务 （如为职工缴纳社
会保险、 不得随意终止用工等）；
另一方面， 如果统一认定为全日
制用工，则对用人单位过于严苛，
可能会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 ，影
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结合我为职工维权的实践 ，
我认为， 需要相关部门出台规范
性法律文件， 对非全日制用工的
相关问题加以详细规范。 具体到
用工超出法定工时这一问题 ，可
以设置一定的时间标准， 在超工
时低于该时间标准时， 按加班处
理；在超工时高于该时间标准时，
按全日制用工处理。 这既保留了
非全日制用工的灵活性， 也更大
程度地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点评：
董 梅

(第五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
杰出律师、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

谈到女职工权益维护， 大家
想到最多的是 “三期” 保护， 特
别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
实施 “二孩” 政策以后， 可能带
动房产市场、 母婴用品市场、 教
育市场等一系列关联产业的发
展， 但同时也给准备生育的妈妈
们带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挑
战。 那么， 对于女职工权益保护
中的新问题该如何解决？

【热点 】
女职工权益问题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条
例》， 女职工享有98天产假 ， 各
省市对晚婚、 晚育有相应的产假
奖励， 但对于合法的二胎生育延
长产假却没有规定。 所以建议在
修改相关立法时， 对以下问题予
以考虑。

第一， 结合母亲年龄， 适当
延长产假。 晚婚晚育是国家所提
倡的， 各地对此都作出了奖励或
优惠政策， 比如延长产假天数 。
但对于二胎父母来说， 有一大部
分都是满足晚育年龄规定的， 但
由于不是第一次生育， 所以无法
享受奖励政策。 但二胎家庭相比
较一胎家庭而言， 会面临更多的
经济负担、 父母体力、 精力的考
验， 所以建议各地可以结合本地
区的生育特点， 在法定98天产假
的基础上， 根据母亲年龄适当延
长产假。 比如规定合法生育二胎
的母亲年龄在36周岁以上的， 可
以增加产假30天。 这对于身体恢
复较慢、 精力不足的大龄妈妈来
说， 无疑是迫切需要的。

第二， 法律需对男职工陪产
假作出统一规定。 《女职工劳动
保护条例》 对男职工的陪产假没
有作出规定， 而各省市地方性规
定的规定情况不一 ， 有的有规
定， 有的没规定。 然而， 照顾孩
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 所以建议
相关立法对男职工陪产假作出规
定， 可以统一规定男职工陪产假
的天数 ， 比如规定女职工生育
的， 其配偶享受五日的陪产假 ，
或作出授权性规定， 对陪产假的
具休天数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规定。

点评：
褚军花

(第三届全国维护职工权
益杰出律师、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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